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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20年来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梳理与分析,有助于了解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现状,为今

后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提供参考。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产出量、培养单位、就读专业所属学科及论文内容等

方面分析发现,目前培养单位的“群聚效应”持续存在,同时“遍地开花”的格局正在形成;体育法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选题注重应用性和创新性,具有立足中国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等显著特征。未来应当加强法学界对体

育法学研究生的培养,夯实基础理论研究,促进研究主题多元化与深层次发展;同时还要推动规范研究与实

证研究共同发展,强化比较研究,重视本土实践和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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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体育法学是法学与体育学的一门新兴交叉学

科。[1]我国第一篇与体育法学相关的研究生学位论

文发表于2000年。从2000年以来,体育法学逐渐

受到学界的重视,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在这期间,一
方面,中国先后经历了2001年申奥成功、2008年北

京奥运会举办等事件,体育发展日趋职业化、商业

化、国际化,国家对体育领域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建

设需求十分迫切。另一方面,体育法学学科建设蓬

勃发展,部分院校加强了对体育法学高端人才的培

养,出现了以体育法学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专门的

体育法研究机构也相继设立。[2]如中国政法大学于

2002年设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武
汉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于2009年和2018年设立了

“体育法学”博士点。20年来,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生

培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加速发展的过程。

通过对2000年至今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

梳理与分析,可以了解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的发展

过程和现状,发现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提

高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本论文研究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总库,在中国知网中以“体育法”主题为搜索条

件,检索2000年以来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获得389
条记录,对这些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筛选,剔除与体

育法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不相符的论文。最终发现

2000年至2020年期间,体育法学方向的研究生学

位论文共计271篇,下面以这271篇论文为样本开

展研究。

二、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的产出情况与分布特征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年度产出情况

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年度产出情况如图1



所示。

图1 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年度产量统计图

从统计结果可知,20年来,体育法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年产量有较大波动,2011年产生了35篇论

文,而在2003年未筛选出相关研究生学位论文,但
总体上看,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年产量依然

呈现上升趋势。

2000年—2008年是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的缓慢上升期。从图1可以看到,这段时间论

文的数量有波动但是幅度较小。2001年中国申奥

成功,相关体育法规、制度的需求加大,在这一趋势

的影响下,部分学者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方向定为

与体育法学相关的内容。不过受到该方向导师数

量、研究基础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学位论文的产

出量较低且来源地较为集中,湘潭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北京体育大学基于其在法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方

面的深厚积累,所产出的学位论文占本时期产出论

文的一半左右。同时,受限于当时体育法学的研究

深度,这段时期产出的论文,对体育法学相关基础理

论研究较少,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相关制度特别是

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研究。

2009年—2011年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快速增长期。从图1可以看

到,虽然这段时期较短,但这段时期的产出曲线无波

动且较为陡峭,论文产出快速增加。在这一时期,由
于体育法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学界开

始进一步关注体育法学,大量单位开始设立体育法

研究中心,同时受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的影

响,再加之上一阶段所积累的研究基础,体育法学研

究生学位论文迎来了井喷式增长。这一时期的研究

主题也开始多样化、多层次化,在研究主题上反映了

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奥运效应”。[3]尽管体

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出现了郑州大学等新的产出

单位,但论文产出地依然相对集中,仍然集中于北京

体育大学、湘潭大学等。

2012年—2020年是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浮动发展期。从图1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研究

生学位论文的产出曲线波动相对频繁,但波动较小,

呈现向下的趋势。部分年份发文量占比高,如2013
年共出现了《国际体育仲裁兴奋剂案件证据规则研

究》《国际足联争议解决制度研究》《我国兴奋剂管理

体制演变与发展研究》《中国幼儿体育政策研究:权
利保障与权利救济》等22篇论文。对以上学位论文

进行整理、归纳后发现,其研究主题主要可以分为以

下四类:1.体育政策、管理制度方面的研究;2特定

主体体育权利方面的研究;3.对国际体育法相关问

题的研究;4.大众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出现这一

研究高峰主要与之前阶段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以及

2011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01—

2015年)》有关,这说明了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研究主题存在一定的“政策导向性”。
这一时期,体育的职业化、国际化、商业化迅猛

发展,同时国家也对体育领域逐步关注,颁布实施了

大量相关体育政策、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加之许多

国家在这一时期颁布或修订体育法①,体育法学研

究热度攀升,新增山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三十一

所培养单位。但是这一阶段年度学位论文产出量总

体上的下降趋势,反映了体育法学尚未成为较成熟

的学科,存在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受政策

影响较大,研究生数量较少,培养数量不够稳定等

问题。
(二)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产出单位分布

论文作者的培养单位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培养单位统计表

序号 培养单位 数量 序号 培养单位 数量

1 北京体育大学 43 8 上海体育学院 10

2 湘潭大学 22 9 河北师范大学 9

3 南京师范大学 17 10 山东大学 7

4 湖南师范大学 15 11 福建师范大学 6

5 苏州大学 14 12 吉林大学 6

6 中国政法大学 14 13 首都体育学院 6

7 武汉大学 12

  表1展示了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数量为6
篇以上的培养单位。由表1可知,各个培养单位的

论文数量有明显差异。前四所高校的论文数量占总

数量的35.8%,所占比例高于总量的三分之一。排

名前四的培养单位中,其在体育学或者法学方面研

究有着较为深厚的积累,如湘潭大学的国际法学、北
京体育大学的体育学,这说明体育法学研究培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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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法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这四所培

养单位也是较早开展对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的单

位,对体育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早,北京体育大学与湘

潭大学更是有专门的体育法学研究方向,设有专门

的体育法学研究机构。故它们有较好的体育法学研

究生培养基础,对体育法学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制度

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3]

(三)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来源学科

论文作者就读专业所属的二级学科统计情况如

表2所示。
表2 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就读专业

所属的二级学科统计表

序号 所属二级学科 数量所属一级学科所属学科门类

1 体育人文社会学 90 体育学 教育学

2 体育教育训练学 39 体育学 教育学

3 国际法学 36 法学 法学

4 法律 23 法学 法学

5 宪法与行政法学 20 法学 法学

6 刑法学 10 法学 法学

7 诉讼法学 9 法学 法学

8 法学理论 7 法学 法学

9 经济法学 6 法学 法学

10 民商法学 5 法学 法学

11 体育学 3 体育学 教育学

12 学科教育 3 教育学 教育学

13 行政管理 3 公共管理 管理学

14 运动训练 3 体育学 教育学

  表2展示了有3名以上作者的二级学科。由表

2可知,产生体育法学研究生的二级学科数量虽然

不少,但各二级学科培养的体育法学研究生数量明

显失衡,大多积聚于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

学和国际法学。众所周知,体育法学是法学与体育

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内容与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

教育训练学息息相关。基于体育运动的国际性,在
对其他国家体育法以及国际体育仲裁规则进行研究

时,需要国际法方向的研究生参与。除此之外,论文

作者也有不少属于法学其他二级学科,如宪法与行

政法学、法学理论等。前者多研究特定主体的体育

权利保障,而后者则是在对体育法基本理论如体育

法原则等进行研究时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为了解决

体育缺乏高层次立法等问题,也需要法理学的分支

学科———立法学理论的支撑[4]。
对论文作者就读专业所属的一级学科进行统

计,统计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就读

专业所属的一级学科统计图

由图2可知,体育法学研究生同样存在一级学

科培养数量失衡的现象。其中,体育学培养的数量

最多,高于总数量的一半,法学培养的数量则接近总

数量的一半,其他六个一级学科培养数量过少,甚至

未到总培养数量的5%。这符合体育法学是法学和

体育学交叉学科的学科特征,并且体育学者也是最

先关注体育法学相关问题的,对国家体育政策更为

敏感,在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方面更为成熟。[5]

(四)论文关键词与研究主题分析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列出的关键词数量多在4~
6个之间,最少为3个,最多为7个。对其所列出的

关键词进行整理,得到了有效关键词716个,再对有

效关键词进行统计,统计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目前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更多关注体育法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从对特定

主体权利的保障来看,对运动员的权利关注度更高;
比较体育法研究较多,特别是对于国际仲裁相关问

题的研究;体育程序法、体育经济法与体育行政法方

面比体育民商法、体育刑事法方面更受到关注等。
通过对结果的分析,我们将271篇样本论文按

研究主题进行了分类,共分为了以下几类:第一,关
于特定主体体育权利保障的研究。第二,比较视野

下对体育法学相关问题的研究。第三,对体育法律

相关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相关机制建设问题

方面。第四,对体育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主要

针对体育法学的基础问题如体育法学的原则、体育方

面法律法规的制定等进行研究。第五,对职业体育法

律问题的研究。第六,对体育刑事法的研究。第七,
对大众体育法律问题的研究。第八,对学校体育法律

问题的研究。第九,关于体育纠纷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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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已经走过了20
年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体育法乃至国

家体育事业发展变迁之情形。未来数年,体育法学

研究生培养将走向新阶段。
表3 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关键词频次表(频次≥3)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体育法 34 12 体育法学 8 23 解决纠纷机制 4

2 体育仲裁 33 13 法律保障 7 24 管理体制 4

3 体育权利 24 14 足球协会 7 25 优化 4

4 体育纠纷 23 15 机制 7 26 转会 3
5 竞技体育 20 16 体育 7 27 责任承担 3

6 体育立法 13 17 仲裁 6 28 兴奋剂 3

7 学校体育 12 18 制度设计 5 29 规制 3

8 国际体育仲裁院 10 19 运动员 5 30 体育政策 3
9 足球 9 20 比较研究 4 31 职业体育 3

10 体育犯罪 9 21 操纵比赛 4 32 中国 3

11 反兴奋剂 9 22 运动 4 33 伤害行为 3

三、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271篇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内容

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20年来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与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助力中国体育法学本土化,应用性和科学

性日渐凸显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的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经历了从无到有,研究生

培养逐渐增多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20
年间,中国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始终围绕

着中国体育发展实情,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体育

实践,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汲

取其发展所需的养分,不断扩大其内涵与外延,表现

出明显的“问题导向性”。[6]这说明体育法治发展的

需求是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的直接动力。随着中国

体育事业的发展,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等待着

学者们的回应,这直接推动了体育法学研究生的

培养。[7]

其次,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日益多元

化与科学化。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向一

开始以法理学、法哲学体系为主,夹杂其他部门法体

系,表现出研究方向的单一与学科体系的混乱。随

着体育法治的深入建设,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对各部门法的研究愈加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使体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更

加科学。
最后,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理念与研

究方法日益科学。数年来,问题导向的加强使得体

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突破了法学专业划分的学科

壁垒,学位论文所得出的结论为体育法治建设提供

了更有效的方案。如《体育纠纷及其法律解决机制

研究》一文中,作者便从民法学、诉讼法学、刑法学、
比较法学等诸多法学二级学科的研究角度,为体育

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综合性建设方案。同

时,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也向着多

元化与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在原有的历史分析、逻
辑分析基础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大数据分析也

成为了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常用的研究

方法。[8]

(二)服务中国体育法治建设,增强对体育法实

践的解释力

体育法学是经世济用之学,一直努力服务于中

国体育法学建设,主动回应中国体育法治改革面临

的重大难题。体育法学研究生先后就职业体育、群
众体育、学校体育等体育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产
生了大批具有现实意义的学位论文。随着体育法学

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也

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其回应、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能

力增强。进入新时代,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更加强

调理论与国家体育法治实践相融合,对中国的体育

事业发展能够给予更为深刻、更为精确以及更具有

说服力的阐释,为评估和完善体育法立法效果、体育

法的实施效果、完善体育法治体系建设、推进体育法

治改革等建言献策。这些研究更为精确地分析阐释

了中国体育法运行实态,促进了国家体育法治水平

的有效提升。
(三)创新能力提高,原创性成果不断产生、主体

意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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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中有相当

一部分内容是介绍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经验,研究过

程中大量套入西方体育法学的概念与研究范式,但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倡行以及西方经

验在解决中国独特体育法治问题时表现出的无力,
研究生们开始主动追求其研究成果的“本土化”,将
个人研究与中国体育法治实践相结合,在引入国外

实践经验时也有意识地强化主体意识,立足中国体

育法治实践,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研究理

念,形成适合中国体育环境与法治机制的研究成

果。[9]随着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扩大,司法公开不断

推进,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增加了以中国体育

纠纷解决、地方体育立法等为主题的研究,研究成果

对实践问题的解决效果增强、对体育法治建设发展

的引导与预测能力也大幅提高。
总之,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经历了一个数

量从少到多、内容涉及领域不断扩大的发展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体育法治也在快速发展,出现了

大批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从而倒逼体育法学研究

生提高其创新能力,在其学位论文中回应、解决实践

问题,促使原创性成果的产生。而这些研究成果又

为体育法治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进而形成“体育

法治 发 展———实 践 问 题 产 生———原 创 性 成 果 产

生———体育法治发展”的良性循环。[10]

四、省思与展望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并对体育法治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助

推作用。通过对271篇学位论文的分析,可以发现,
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
体育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尚未形成完善的培养

体系与培养方案,这对研究生的培养造成很大的影

响,因此,可以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体育法学

研究生培养依旧会延续此前的培养模式,较早关注

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的培养单位,如北京体育大学、
湘潭大学等依旧是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的重镇,体
育法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相对集中的状况难以改变,
“群聚效应”仍将持续。另一方面,从统计数据来看,
自2007年起,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单位不断出现新

成员,如安徽师范大学,2012年以后,更是新增了三

十一个培养单位,这表明,更多的高校开始尝试对体

育法学研究生进行培养,“遍地开花”的培养格局正

在形成,由于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尚不够成熟,未来

如何进一步加强学科学位点建设,完善培养方案,规
范管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学位论文的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来看,
未来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众所周知,体育法学是体育学与法学的交叉学

科,其研究领域涵盖了体育学与法学的内容,需要两

界学者的共同参与,但法学界对体育法学研究生培

养关注度依旧不足:论文作者就读专业所属一级学

科为法学的依然低于为体育学的研究生,体育法依

然是法学院研究生们选择的边缘话题。体育法学若

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还需要建立成熟的理论体

系、拥有独特的方法论。而这些都亟需大量法学研

究者,特别是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青年学者的研究与

贡献。[11]也就要求法学界加大对体育法学的关注程

度,开设体育法学相关课程,招收专门的研究生,提
升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法学学术品性。

(二)注重研究主题的多元化与深层次

研究生学位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某时

期某领域较高的研究水平,故对其创新性、突破性等

方面的要求较高。但搜集到的多篇体育法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在研究的主题方面有较高的重复率。如以

“体育权利保障”为研究主题的37篇论文中,有21
篇以运动员权益为研究对象,对其他体育主体有一

定的忽略,这样研究主题单一的现象在其他研究领

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展现,使得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创

新性大打折扣,浪费有限的研究资源。此外,大部分

研究主题存在较强的应用性,多是针对某一特定问

题提出解决机制,属于对策性研究,而对于较深层次

如体育法学学科建设、体育法治的发展等宏观、重大

问题缺乏关注,未来应当扭转目前体育法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单一、层次较浅的问题,进一步扩

宽体育法学研究领域。[12]

(三)坚持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并进

诚然,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证研究对于体育法学

价值的实现无可替代,但规范研究所提供的学理基

础也是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从统计数据来

看,搜索到的271篇学位论文中,仅有18篇研究主

题与体育法学基础理论相关,其他大部分均是对实

际问题解决的研究,带着明显的“功利性”色彩,体育

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明显受到政

策与形势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同时,这也

说明体育法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稳定性相对不足。基

础理论在研究过程中起着引领与指导的作用,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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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的基石。在推动体育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实证研究发展的同时,应当加强其规范研究发展,为
体育法学发展提供价值引导与学理基础。

(四)强化国际比较研究

在“比较视野下对体育法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分
类中,虽然有46篇学位论文,但是较高水平的博士

论文仅有11篇,高水平比较研究不足。当前,我国

的体育法学研究水平较低,比较研究的深入,有利于

了解境外体育法学发展历程与理论研究,促进我国

体育法学相关理论研究与法律体系的建设,推动体

育法治更快地走向成熟。同时,随着体育运动的不

断国际化、全球化,国际体育组织的建立,对体育法

与体育法律制度也提出了新要求。为此,我们要加

强对本土实践和历史经验的研究,以扩大我国在国

际体育法制建设中的话语权。通过与境外体育法学

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入掌握国际间通行的体育法、
体育制度,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体育法规

与国际通用体育规则的契合度,从而推动我国体育

法、体育制度的国际化。未来体育法学研究生培养

应当重视比较研究,着力开拓其国际视野。

注释:

① 加拿大在2011年修订了《身体活动与体育法》、日本在

2011年颁布了《体育基本法》、爱尔兰在2015年颁布了

《体育爱尔兰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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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summarizeandanalyzethedissertationsofpostgraduatesinsportslawoverthepast20yearsisconducivet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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